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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加強學校實習場所建築及各項設備之檢查保養與維護，使經常保持正常狀態，以利師生有效利用，加強實習技能訓練，並減少修理耗費，特訂定本辦法。
2、 各科實習場所設備維護內容包含：
（1） 實習場所房舍及有關建築。
（2） 實習設備、器材、工具。
3、 維護類別區分如左：
（1） 日常管理及保養：
1. 由技士、技佐（兼任器材管理員）按檢查表所列項目實施一般性檢查清潔、調整潤滑等工作，器材、設備、工具妥為編號保管，製定保養紀錄卡，檢查及記錄保養項目及內容，另設置儀器借用登記卡，管理儀器的外借與歸還，如有遺失，務必查明並即補充。
2. 設備保存需特別注意防潮，貴重儀器應儲藏於特殊儀器櫥櫃，特別注意防盜、防火等措施。
3. 工具應依其特性，用適當方法，妥當安置於各特定位置；工具的使用程度及時間應設定標準，確立工具更換制度。
4. 設備使用時應注意事項與附件名稱數量，張貼附於設備操作前易見之處，並隨時提醒學生操作時應行注意事項。
5. 每次實習均使用之一般工具，可於學期初準備整套發給各組同學或指定學生自購備用，並指定位置存放保管，學期結束時歸還於儲藏室或自行帶回保管。
（2） 定期保養：
1. 每週或每月實施定期檢查（機能檢查）。
2. 學期前或每學年終了時實施定期檢查（精度檢查），並對設備之借用及歸還時，均應詳細檢查，如有損傷、故障、遺失情形時，即刻報告外並迅速檢修。
4、 設備電源必須加裝保護裝置，以防過電流，致發生危險；電路裝置須先完成靜態檢查，無異狀時，始可接上電源試驗。
5、 維護工作之執行由左列人員擔任之：
（1） 日常保養：個人使用之機器設備，由使用人負責保管與養護。公用之機器設備由實習場所學生自治幹部組織系統中擔任保養人員，在實習任課教師及技士、技佐指導下從事保養工作。
（2） 每週（月）保養：由實習任課教師協同技士、技佐按預定實施保養時間表指導學生實施檢查，並作適當的改善與保養。
（3） 年度保養：由各科主任會同實習任課教師於每學期及每學年終了按保養記錄卡之檢查事項實施檢查，並據以提出具體保養，維護修繕事項利用寒暑假實施。
6、 檢查工作之執行由左列人員擔任之：
（1） 日常保養檢查：由實習任課教師負責檢查。
（2） 每週（月）保養檢查：由各科主任或實習輔導組長檢查，並作不定期之查核。
（3） 年度保養檢查：由實習處主任檢查，並作不定期之查核。
7、 實習場所實習機器設備發生突發之故障時，實習任課教師除應及時有效處理外，並應填具實習設備故障報告表送經科主任簽閱後，送交實習處作分析研究及改進。
本辦法提實習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